
附件 4 

系统科学学院学生志愿服务说明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持久、扎实

细致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工作长效化常态化科学化，搭建学生社

会实践平台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，增强学部学生志愿服务意识，现对系统科学学

院学生志愿服务进行说明。 

第一条  凡系统科学学院学生均需严格按照本办法开展志愿服务。经查证弄

虚作假、情况不属实的，取消当次认证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。 

第二条  学生志愿服务指学生利用自己课余时间、技能为学校、社区、社会

提供非盈利、无偿的援助行为。在各级学生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，参加非公益性

课题项目,不属于志愿服务范围。 

第三条  学生志愿服务类型：社会层面如奥运会、世博会、园博会等；学校

层面如庆典仪式、会务服务等；基层单位层面如到社区、打工子弟学校、福利院、

太阳村做义工等；参加学校或学院正式立项的暑期社会实践、寒假返乡调研；其

他指定计入志愿服务的活动。 

第四条  系统科学学院学生每学年志愿服务时间满 30 小时，可按相关评奖

评优条例获得相应加分。志愿服务的时间与评奖评优条例相一致，为上一年度 9

月 1 日至本年度 8 月 31 日。 

第五条  系统科学学院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前到学院网站下载《志愿服务

登记表》。校外志愿服务，须相关单位加盖公章；学校学院志愿服务，须在活动

结束起三日内持《志愿服务登记表》到相关老师或负责人处签字盖章，逾期不予

认证。 

第六条  志愿服务时长由活动负责人确定（乘车时间以单程一小时为基准，

一小时以内的不记录，超过一小时的按实际乘车时间以小时记录）。 



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系统科学学院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。 


